
                                                                                                         

 

附件4.03 

特定原產地規則 

A –一般適用說明 

 

1. 稅則分類變更之規定僅適用於非原產材料。 

 

2. 當特定原產地規則為稅則分類變更規則，且該規則規定排除統一分類制度之某

章、某節或某目時，則歸屬於該等稅號之材料應為原產材料，始取得原產資格。 

 

3. 被排除之材料如以「逗點」或以「或」分開者，則被排除之所有材料均必須為原

產貨物，始取得原產資格。 

 

4. 當某一稅號所列之特定原產地規則為可選擇性之規則時，.至少應符合其中一項

規則。 

 

5. 一組貨物之特定原產地規則規定該組貨物從其他節或其他目變更者，此種稅則分

類變更可為該組稅號間之變更或該組稅號以外之節或目之變更，但規則另有規定者

除外。 

 

 

B –適用於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拉共和國之特定原產地規則 

 
 

第一類 活動物；動物貨品 
第一章 活動物 

01.01–01.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01.01 節至 01.05 節之貨品;或本

節之動物以其出生及飼養之國家為原產國。 

01.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01.06 節之貨品。 

 

第二章 

肉及食用雜碎 

02.01–02.1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2.01節至02.10節之貨品,排除從

01.02節, 01.03節,01.04節或01.05節之貨品變更;或本節貨品以

該動物之出生及飼養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三章 

魚類，甲殼類，軟體類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第三章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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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類、甲殼類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即使係非原產之魚苗或幼魚

養殖而成者,亦得視為原產。 

03.01–03.0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3.01節至03.07節之貨品。 

 

第四章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列名食用動物貨品 

04.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4.01節之貨品,排除從19.01節之貨品

變更；或本節貨品以其在天然或未經加工之生乳狀態下被取得之國

家為原產國。 

04.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4.02節之貨品,排除從19.01節之貨品

變更；或本節貨品以其在天然或未經加工之生乳狀態下被取得之國

家為原產國。 

04.03–04.0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4.03節至04.04節之貨品,排除從19.01

節之貨品變更。 

04.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4.05節之貨品。 

04.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4.06節之貨品,排除從35.01節或

1901.90目之貨品變更。 

04.07–04.10 從任何其他章變更為 04.07 節至 04.10 節之貨品;或本節貨品以該

貨品之天然或未經加工狀態下被取得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五章 

未列名動物貨品 

05.01–05.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5.01節至05.03節之貨品。 

05.0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5.04節之貨品,排除從01章或02章之貨

品變更。 

05.05–05.1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5.05節至05.10節之貨品。 

05.1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5.11節之貨品,排除從03章之貨品變

更。 

 

 

 

第二類  植物貨品 
 

第二類類註： 

在締約國種植之農貨品（園藝、果樹栽培、林業等）應被視為該締約國之原產貨

品，即使該農貨品係自另一締約國或其他非締約國進口種籽、球莖、根砧、插穗、

插枝或植物之其他活部位種植而成者亦視為原產。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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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樹及其他植物;球莖、根及類似品;切花及裝飾用葉 

06.01–06.04 從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6.01節至06.04節之貨品;或以種植本節貨

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七章 

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與塊莖菜類 

07.01–07.14 從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7.01節至07.14節之貨品;或以種植本節貨

品之國家或以取得天然或未加工狀態下之本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

國。 

 

第八章 

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實或甜瓜之外皮 

08.01–08.12 從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8.01節至08.12節之貨品;或以種植或採

收本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0813.10-0813.4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813.10目至0813.40目之貨品;或以

種植本目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0813.5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813.50目之貨品。 

08.14 從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08.14節之貨品;或以種植本節貨品之國

家為原產國。 

 

第九章 

咖啡、茶、 馬黛茶及香辛料 

09.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09.01 節之貨品。 

09.02 本節貨品以種植該植物之國家為原產國。 

09.03-09.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09.03 節至 09.06 節之貨品。 

09.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09.07 節之貨品。 

09.08-09.09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09.08 節至 09.09 節之貨品。 

0910.10 本目之貨品以其種植之國家為其原產國。 

0910.20 -0910.5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0910.20 目至 0910.50 目之貨品。 

0910.9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0910.91 目之貨品。 

0910.99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0910.99 目之貨品。 

 

第十章  榖類 

10.01–10.08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0.01 節至 10.08 節之貨品;或以種

植本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十一章 

製粉工業貨品;麥芽;澱粉;菊糖;麵筋 

11.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1.01節之貨品。 

11.02–11.04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11.02節至11.04節之貨品,排除從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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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之貨品變更。 

11.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1.05節之貨品;排除從07章之貨品變

更。 

11.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1.06節之貨品;排除從0713.32目之貨

品變更。 

11.0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1.07 節之貨品。 

1108.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1108.11 目之貨品。 

1108.1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108.12 目之貨品,排除從 10.05 節之

貨品變更。 

1108.1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108.13 目之貨品,排除從 07.01 節之

貨品變更。 

1108.1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108.14 目貨品,排除從 07.14 節之貨

品變更。 

1108.1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1108.19 目之貨品,排除從 10.06 節之

貨品變更。 

1108.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1108.20 目之貨品。 

11.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11.09 節之貨品。 

 

第十二章  

油料種子及含油質果實;雜項榖粒、種子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芻草及飼料 

12.01- 12.0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2.01節至12.07節之貨品;或以種植本

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12.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12.08 節之貨品;排除 12.02 節之貨品

變更。 

12.09–12.1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2.09 節至 12.14 節之貨品;或以種植

本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十三章 

蟲漆;植物膠、樹脂、其他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13.01–13.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3.01 節至 13.02 節之貨品;或以萃

取、滲出或切割方式取得本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十四章 

編結用植物性材料；未列名植物貨品 

14.01–14.04 從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4.01 節至 14.04 節之貨品;或以種植本

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三類  動植物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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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 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臘 

15.01–15.06 本節貨品以該動物出生及飼養之國家為原產國。 

15.0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5.07 節之貨品。 

15.08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5.08 節之貨品,排除從 12.02 節之貨

品變更。 

15.09–15.2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5.09節至15.22節之貨品。 

 

 

第四類  調製食品;飲料;酒類及醋;菸類及已製菸類代用品 
 

第十六章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調製品 

16.01–16.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6.01節至16.02節之貨品,排除從02

章之貨品變更,以02.07節之非原產之使用機械作業之去骨雞肉生

產本節貨品可視為原產。 

16.03–16.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6.03節至16.05節之貨品。 

 

第十七章 

糖及糖果 

17.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7.01節之貨品,排除從12.12 節之貨

品變更。 

17.02–17.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7.02 節至 17.03 節之貨品。 

17.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17.04節之貨品,排除從17.01節之貨

品變更。 

 

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18.01–18.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8.01 節至 18.02 節之貨品;或

以種植本節貨品之國家為原產國。 

18.03–18.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18.03 節至 18.05 節之貨品。 

18.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18.06節之貨品。 

 

 

 

第十九章 

榖類、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類食品 

19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9.01節之貨品,排除從10.06節、

11.01節之貨品變更,或排除從1103.11目之貨品或1103.20目之小

麥團粒變更。 

 

 5



                                                                                                         

19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9.02節之貨品. 排除從10.06節、

11.01節之貨品變更,或排除從1103.11目之貨品或1103.20目之小

麥團粒變更。 

19.03-190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19.03 節至 19.04 節之貨品。 

19.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1905節之貨品,排除從10.06節、

11.01節之貨品變更,或排除從1103.11目之貨品或1103.20目之小

麥團粒變更。 

 

第二十章 

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 

20.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0.01 節之貨品,排除從 07 章之

貨品變更。 

20.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0.02節之貨品,排除從07.02節

之貨品變更。 

20.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0.03節之貨品,排除從0712.39

目之乾香菇變更為本節貨品。 

20.0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0.04節之貨品.排除從第7章或

11.05節之貨品變更。 

2005.1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005.10 目貨品。 

2005.2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005.20 目之貨品.排除從第 7

章或 11.05 節之貨品變更。 

2005.40- 2005.9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005.40目至2005.90目之貨品,

排除從 0703.20目之貨品變更,或從0712.90目之大蒜或

0710.29目或0713.32目之紅豆之變更。 

20.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0.06節之貨品;排除從08章或

0710.29目或0713.32目之紅豆之變更。 

2007.1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2007.10目之貨品。 

2007.91- 2007.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007.91目至2007.99目之貨品,

排除從08.05節之貨品變更。 

2008.11–2008.2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008.11目至2008.20目之貨品。

2008.3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008.30目之貨品，排除從08.05

節之貨品變更。 

2008.40–2008.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008.40目至2008.80目之貨品。

2008.91–2008.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008.91 目至 2008.99 目之貨

品，排除從 0813.20 目之貨品變更,或 20.06 節之梅變更。 

2009.11–2009.8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2009.11目至2009.80目之貨品,

從其濃縮汁變更亦可.排除從0804.30目、0804.50目、

0805.10目、0805.20目之貨品變更,或從0811.90目或

0813.20目之鳳梨、芒果、柳橙及梅變更。 

2009.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2009.90目之貨品,排除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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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4.30目、0804.50目、0805.10目、0805.20目之貨品變

更,或從0811.90目或0813.20目之鳳梨、芒果、柳橙及梅變

更。 

 

第21 章 

雜項調製食品 

2101.11–2101.12 從任何其他章貨品變更為 2101.11 目至 2101.12 目之貨品,

排除從 09.01 節之貨品變更。 

2101.20–2101.30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 2101.20 目至 2101.30 目之貨品。

21.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1.02節之貨品。 

2103.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103.10目之貨品。 

2103.2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103.20目之貨品。 

2103.30 (a)  從2103.30目之芥末粉或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2103.30(a)

目之貨品。 

2103.30 (b)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103.30(b)目(2103.30目之其他

貨品)之貨品。 

2103.90(a)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103.90(a)目（料理酒：以基料

加入0.5%以上之鹽或添加其他調味料,調製而成供烹調用之

酒）,排除從22.03節至22.08節之貨品變更。 

210390(b)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103.90(b)目(2103.90目之其他

貨品)之貨品。 

21.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1.04 節之貨品。 

21.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1.05節之貨品,排除從04.01

節,04.02節或04.03節或1901.90目之貨品變更。 

21.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1.06節之貨品。 

 

第 22 章 

飲料、酒類及醋 

22.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2.01 節之貨品;或取得天然狀況

下之水、冰或雪之國家為原產國。  

2202.1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202.10 目之貨品,排除從 17 章

之貨品變更。 

2202.9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202.90 目之貨品,排除從 04 章

之貨品變更。 

22.03-22.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2.03 節至 22.06 節之貨品。 

22.0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2.07 節之貨品。 

2208.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208.20目之貨品,排除22.04節之

貨品變更。 

2208.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208.30目之貨品;排除從22.04節

至2207節之貨品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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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4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208.40目之貨品,排除從17.03節

之貨品變更。 

2208.50–2208.6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208.50目至2208.60目之貨品;排

除從22.04節至22.07節之貨品變更。 

2208.7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208.70目之貨品,排除從22.04 

節至2207節之貨品變更。 

220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208.90目之貨品,排除從22.04 

節至2207節之貨品變更。 

22.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2.09節之貨品。 

 

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飼料 

23.01-23.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3.01節至23.03節之貨品。 

23.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3.04節之貨品。 

23.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3.05節之貨品。 

23.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23.06節之貨品。 

23.07-23.08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23.07節至23.08節之貨品。 

23.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3.09 節之貨品。 

 

第 二十四 章 

菸(包括菸葉及菸類)及菸葉代用品 

24.01-24.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4.01 節至 24.03 節之貨品。 

 

 
 
第五類  礦貨品 

 

 

第 二十五 章 

鹽;硫磺;土及石料;塗牆料、石灰及水泥 

25.01- 25.2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從25.01節至25.22節之貨品。 

25.2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從25.23節之貨品。 

25.24-25.3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從25.24節至25.30節之貨品。 

 

第 二十六 章 

礦石、熔渣及礦灰 

26.01- 26.1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從26.01節至26.17節之貨品。 

26.18-26.2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從26.18節至26.21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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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礦物燃料、礦油及其蒸餾貨品; 含瀝青物質；礦臘 

27.01 -27.0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7.01 節至 27.04 節之貨品。 

27.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7.05 節之貨品。 

27.06 -27.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7.06 節至 27.08 節之貨品。 

27.09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27.09 節之貨品。 

27.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7.10 節之貨品。 

27.11–27.1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7.11 節至 27.15 節之貨品。 

27.1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7.16 節之貨品,或本節貨品以發

電之國家為原產國。 

 

 

第六類  化學或有關工業貨品 
 
第二十八章 

無機化學品;貴金屬、稀土金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第二十八章章註: 

1. 標準材料: 經由廠商認證之標準材料 (包括標準溶液) 係使用較精準之純度或比

例調製作為分析、校準或參考用者，此類標準材料於雙方或其中一方

調製者應視為原產. 

2. 同分異構物之分離: 同分異構物分離自混合之同分異構物應被視為原產. 

 

28.01- 28.0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28.01 節至 28.03 節之貨品。 

2804.10–2806.2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2804.10目至2806.20目之貨品。 

28.07- 28.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8.07 節至 28.08 節之貨品。  

2809.10–2809.2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2809.10目至2809.20目之貨品。 

28.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8.10 節之貨品。 

2811.11–2816.4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811.11 目至 2816.40 目之貨

品。 

28.1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8.17 節之貨品。 

2818.10– 2821.2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818.10 目至 2821.20 目之貨

品。  

28.22- 28.2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8.22 節至 28.23 節之貨品。  

2824.10–2837.2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824.10 目至 2837.20 目之貨

品。 

28.3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8.38 節之貨品。 

2839.11–2846.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839.11 目至 2846.90 目之貨

品。  

28.4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8.47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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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8.00–2851.0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848.00 目至 2851.00 目之貨

品。  

 

 

第二十九章 

有機化學貨品 

第二十九章章註: 

1.標準材料: 經由廠商認證之標準材料 (包括標準溶液) 係使用較精準之純度或比

例調製作為分析、校準或參考用者，此類標準材料於雙方或其中一方

調製者,應視為原產. 

2.同分異構物之分離: 同分異構物分離自混合之同分異構物應被視為原產. 

 

2901.10–2910.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2901.10目至2910.90目之貨品。 

29.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11 節之貨品。 

2912.11–2912.6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912.11 目至 2912.16 目之貨

品。 

29.1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13 節之貨品。 

2914.11–2915.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914.11 目至 2915.90 目之貨

品。  

29.1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16 節之貨品。 

2917.11 - 2918.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917.11 目至 2918.90 目之貨

品。  

29.1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19 節之貨品。 

2920.10-2927.0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920.10 目至 2927.00 目之貨

品。  

29.2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28 節之貨品。  

2929.10- 2934.99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929.10 目至 2934.99 目之貨

品。  

29.3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35 節之貨品。  

2936.10-2939.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936.10 目至 2939.90 目之貨

品。  

29.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40 節之貨品。  

2941.10-2941.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2941.10 目至 2941.90 目之貨

品。  

29.4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29.42 節之貨品。 

 

 

第三十章 

醫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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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 30.0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0.01 節至 30.03 節之貨品。 

30.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0.04 節之貨品,排除從 30.03 節

變更。 

30.05- 30.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0.05 節至 30.06 節之貨品。 

 

第三十一章 

肥料 

31.01- 31.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31.01節至31.05節之貨品。 

 

 

第三十二章 

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料、顏料及其他著色料; 漆類及凡立水;油

灰及其他灰泥;墨類 

第三十二章章註: 

1.標準材料: 經由廠商認證之標準材料 (包括標準溶液) 係使用較精準之純度或比

例調製作為分析、校準或參考用者，此類標準材料於雙方或其中一方

調製者應視為原產.    

2.同分異構物之分離: 同分異構物分離自混合之同分異構物應被視為原產. 

 

32.01- 32.0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2.01 節至 32.03 節之貨品。 

32.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32.04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32.05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 32.05 節貨品。 

32.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32.06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32.07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 32.07 節貨品。 

32.08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32.08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類

變更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32.09- 32.10 從本組貨品以外之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32.09節至32.10節之

貨品。 

32.11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 32.11 節貨品。 

32.1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32.12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32.13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 32.13 節之貨品。 

32.1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32.14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32.15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 32.15 節貨品。 

 

第三十三章 

精油及樹脂狀物質; 香水、化妝品或盥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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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章註: 

同分異構物之分離: 同分異構物分離自混合之同分異構物其雙方或其中一方應被視

為原產。 

 

33.01 從任何其他目貨品變更為 33.01 節之貨品。 

33.02 - 33.07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33.02節至33.07節之貨品。 

 

 

第三十四章 

肥皂、有機介面活性劑、 洗滌劑、潤滑劑、人造臘、調製臘、擦光或除垢劑、蠟燭

及類似品、塑型用軟膏、（牙科用臘）以及石膏為基料之之牙科用劑 

34.0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4.01 節之貨品。 

3402.11- 3402.19 從任何其他目貨品變更為3402.11目至3402.19目之貨品。 

3402.20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 3402.20 目之貨品。 

3402.90 從任何其他目貨品變更為 3402.90 目之貨品。 

34.03 - 34.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4.03 節至 34.07 節之貨品。 

 

 

第三十五章 

蛋白狀物質;改質澱粉 ;膠;酵素 

35.01- 35.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5.01 節至 35.07 節之貨品。 

 

第三十六章 

炸藥；煙火品；火柴；引火合金；可燃製品 

36.01- 36.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36.01節至36.06節之貨品。 

 

 

第三十七章 

感光或電影用品 

37.01- 37.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7.01 節至 37.07 節之貨品。 

 

第三十八章 

雜項化學貨品 

38.01- 38.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8.01 節至 38.07 節之貨品。 

3808.10- 3808.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3808.10 目至 3808.90 目之貨

品。 

38.09- 38.2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8.09 節至 38.23 節之貨品。 

3824.10- 3824.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3824.10 目至 3824.90 目之貨

品。 

38.2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38.25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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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類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第三十九章 

塑膠及其製品 

39.01-39.1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9.01 節至 39.19 節之貨品。 

39.20–39.2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39.20節至3921節之貨品,或以本

節塑膠材料變更為片、板或層積條者亦給予原產。 

39.22-39.2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39.22 節至 39.26 節之貨品。 

 

第四十章 

橡膠及其製品 

40.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40.01 節之貨品。 

40.02- 40.1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0.02 節至 40.17 節之貨品。 

 

 

第八類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輓具;旅行用物品、手袋及其類似
容器;動物腸線製品 (蠶腸線除外) 

 

 

第四十一章 

生皮 (毛皮除外)及皮革 

41.01 -41.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41.01 節至 41.03 節之貨品。 

41.04 -41.07 從任何其他節貨品變更為 41.04 節至 41.07 節之貨品;或從濕藍皮

加工成為乾皮可給予原產。 

41.12 -41.1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41.12節至41.15節之貨品。 

 

 

第四十二章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旅行用物品、手提袋及類似容器;動物腸線; (蠶腸線外)製品 

42.01 -42.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42.01節至42.06節之貨品。 

 

 

第四十三章 

毛皮與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43.01 -43.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43.01節至43.04節之貨品。 

 

 

第九類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草及其他編結材料之編結品;編籃及柳

條編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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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木及木製品;木炭 

44.01-44.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44.01 節至 44.03 節之貨品。 

44.04–44.15 從本組貨品以外之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44.04節至44.15 節

之貨品,排除從44.01節或44.03節之貨品變更。 

44.16–44.2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44.16節至44.21節之貨品。 

 

 

第四十五章 

軟木及軟木製品 

45.01–45.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5.01 節至 45.04 節之貨品。 

 

 

第四十六章 

草及其他編結材料之編結品;編籃及柳條編結品 

46.01–46.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46.01 節至 46.02 節之貨品。 

 

 

第十類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料之紙漿;回收（廢料及碎屑）紙或紙板;紙及紙板及其
製品 

 

 

第四十七章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料之紙漿;回收（廢料及碎屑）紙或紙版 

47.01 - 47.0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47.01節至47.07節之貨品。 

 

 

第四十八章 

紙及紙版; 紙漿、紙或紙版之製品 

48.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48.01 節之貨品。 

48.0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02 節之貨品。 

48.03- 48.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48.03 節至 48.05 節之貨品。 

48.06–48.1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06 節至 48.15 節之貨品。 

48.1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16 節之貨品,排除從 48.09 節

之貨品變更。 

48.1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17 節之貨品。 

4818.10-4818.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18.10 目至 4818.20 目之貨品,

排除從 48.03 節之貨品變更。 

4818.30-481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18.30 目至 4818.90 目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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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48.1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19 節之貨品。 

4820.10-4820.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20.10 目至 4820.30 目之貨

品。  

4820.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20.40 目之貨品,排除從

4811.90 目之貨品變更。 

4820.50 - 482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20.50 目至 4820.90 目之貨

品。 

48.21–48.2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48.21 節至 48.23 節之貨品。 

 

第四十九章 

書籍、新聞報紙、圖書及其他印刷工業貨品;手寫稿、打字稿及設計圖案 

49.01-49.1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49.01節至49.11節之貨品。 

 

 

第十一類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第五十章 

絲 

50.01-50.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0.01 節至 50.07 節之貨品。 

 

 

第五十一章 

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其梭織物 

51.01–51.1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1.01 節至 51.13 節之貨品。 

 

 

第五十二章 

棉花 

52.01–52.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52.01 節至 52.03 節之貨品。 

52.04–52.06 從本組貨物以外之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2.04 節至 52.06

節 之貨品。 

52.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2.07 節之貨品,排除從 52.05 節或

52.06 節之貨品變更。  

52.08- 52.12 從本組貨物以外之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52.08節至52.12節之

貨品,排除從52.05節至52.07節之貨品變更。 

 

 

第五十三章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及紙紗梭織物 

53.01–53.0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53.01 節至 53.05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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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6–53.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53.06節至53.08節之貨品。 

53.09–53.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3.09 節至 53.11 節之貨品,排除從

53.06 節至 53.08 節之貨品變更。  

 

 

第五十四章 

人造纖維絲 

54.01–54.0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54.01 節至 54.03 節之貨品,排除從

55 章之貨品變更。 

54.04–54.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4.04 節至 54.06 節之貨品,排除從

54.01 節至 54.03 節之貨品變更。  

54.07–54.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4.07 節至 54.08 節之貨品,排除從

54.02 節至 54.06 節之貨品變更。 

 

 

第五十五章 

人造纖維棉 

55.01–55.0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55.01 節至 55.07 節之貨品。 

55.08–55.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5.08 節至 55.11 節之貨品,排除從

55.01 節至 55.07 節之貨品變更。 

55.12–55.1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5.12 節至 55.16 節之貨品,排除從

55.08 節至 55.11 節之貨品變更。 

 

 

第五十六章 

填充用材料、氈呢、不織布;特種紗;撚線、繩、索、纜及其製品 

56.01-56.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6.01 節至 56.09 節之貨品,排除從 54

章或 55 章之貨品變更。  

 

第五十七章 

地毯及其他紡織材料覆地物 

57.01-57.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7.01節至57.05節之貨品,排除從54章

或55.08節至55.16節之貨品變更。 

 

 

第五十八章 

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花邊織物;掛毯;裝飾織物;刺繡織物 

58.01–58.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8.01 節至 58.11 節之貨品,排除從 54

章至 55 章之貨品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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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浸漬、塗佈、被覆或粘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59.01- 59.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59.01 節至 59.11 節之貨品,排除從

52.08 節至 52.12 節或 54 章或 55 章或 60 章之貨品變更。  

 

 

第六十章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60.01–60.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60.01 節至 60.06 節之貨品,排除從

52.01 節至 52.08 節或 54.01 節至 54.06 節或 55.01 節至 55.11 節

之貨品變更。 

 

第六十一章 

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61.01–61.1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61.01節至61.17節之貨品,排除從52.07

節至52.12節或55.08節至55.16節,或54章或60章之貨品變更,且其

係於締約國之一方或雙方境內完成全部之裁剪或針織成型，或兩者

皆具，並進行縫合或縫組製程。 

 

 

第六十二章 

非針織或非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62.01-62.17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62.01節至62.17節之貨品,排除從52.07

節至52.12節或55.08節至55.16節,或54章或60章之貨品變更,且其

係於締約國之一方或雙方境內完成全部之裁剪或針織成型，或兩者

皆具，並進行縫合或縫組製程。 

 

第六十三章 

其他製成紡織品;組合品;不堪用衣著及不堪用紡織品;破布 

63.01- 63.1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63.01節至63.10節之貨品,排除從52.07

節至52.12節或55.08節至55.16節,或54章或60章之貨品變更,且其

係於締約國之一方或雙方境內完成全部之裁剪或針織成型，或兩者

皆具，並進行縫合或縫組製程。 

 

 

第十二類  鞋、帽、雨傘、遮洋傘、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其零件;已整理
之羽毛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第六十四章 

鞋靴、綁腿及類似品;此類物品之零件 

64.01- 64.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64.01 節至 64.06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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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五章 

帽類及其零件 

65.01-65.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65.01節至65.07節之貨品。 

 

第六十六章 

雨傘、洋傘、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其零件 

66.01-66.0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66.01 節至 66.03 節之貨品。 

 

第六十七章 

已整理之羽毛、羽絨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67.01-67.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67.01 節至 67.04 節之貨品。 

 

 

 
第十三類  石料、膠泥、水泥、石綿、雲母或類似材料之製品;陶瓷貨品;玻璃及玻

璃器 
 
第六十八章 

石料、膠泥、水泥、石綿、雲母或類似材料之製品 

68.01-68.1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68.01 節至 68.10 節之貨品。 

68.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68.11 節之貨品。  

6812.50-6812.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6812.50 目至 6812.90 目之貨品。 

68.13-68.1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68.13 節至 68.15 節之貨品。 

 

 

第六十九章 

陶瓷貨品 

69.01-69.14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69.01 節至 69.14 節之貨品。 

 

 

第七十章 

玻璃及玻璃器 

70.01-70.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0.01 節至 70.09 節之貨品。  

70.1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70.10 節之貨品。 

70.11–70.1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0.11 節至 70.18 節之貨品。 

7019.11-7019.9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7019.11 目至 7019.90 目之貨品。 

70.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0.20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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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類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金屬、被覆貴金屬之金屬及其製品;
仿首飾;鑄幣 

 

第七十一章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金屬、被覆貴金屬之金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

幣 

71.01-71.1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1.01 節至 71.18 節之貨品。 

 

 

 
第十五類  卑金屬及卑金屬製品 

 

第七十二章 

鋼鐵 

72.01-72.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72.01節至72.09節之貨品。 

72.10-72.29 從本組貨物以外之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72.10目至 72.29目

之貨品。 

 

 

第七十三章 

鋼鐵製品 

73.01-73.2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73.01 節至 73.20 節之貨品。  

7321.11-7321.8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7321.11目至7321.83目之貨品。 

732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321.90 目之貨品。 

73.22-73.2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73.22 節至 73.23 節之貨品。  

73.2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3.24 節之貨品。  

73.25-73.2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73.25 節至 73.26 節之貨品。 

 

 

 

 

第七十四章 

銅及其製品 

74.01-74.1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4.01 節至 74.19 節之貨品。  

 

 

 

第七十五章 

鎳及其製品 

75.01-75.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5.01 節至 75.08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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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六章 

鋁及其製品 

76.0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76.01 節之貨品。  

76.02-76.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6.02 節至 76.06 節之貨品。 

7607.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607.11 目之貨品。 

7607.19-7607.2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7607.19 目至 7607.20 目之貨品。 

76.08 -76.1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6.08 節至 76.16 節之貨品。 

 

第七十八章 

鉛及其製品 

78.01–78.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8.01 節至 78.06 節之貨品。 

 

 

第七十九章 

鋅及其製品 

79.01-79.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79.01 節至 79.07 節之貨品。  

 

 

第八十章 

錫及其製品 

80.01-80.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0.01 節至 80.07 節之貨品。 

 

第八十一章 

其他卑金屬; 瓷金;及其製品 

8101.10-8113.0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101.10 目至 8113.00 目之貨品。

 

第八十二章 

卑金屬製工具、器具、利器、 匙、叉及其零件 

82.01- 82.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2.01 節至 82.05 節之貨品。 

82.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2.06節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

得低於35﹪。 

82.07-82.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2.07 節至 82.10 節之貨品。 

82.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2.11 節之貨品。 

82.1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2.12節之貨品,包括從從8212.20目

之扁條狀之刮鬍刀毛坏生產,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2.13-82.1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2.13節82.15節之貨品。 

 

第八十三章 

雜項卑金屬製品 

83.01-83.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3.01節至83.11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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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類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其零件;錄音機及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音紀錄機及重放機，上述各物之零件及附件 

 

 

第八十四章 

核子反應器、鍋爐、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零件 

84.0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1節之貨品。 

8402.11- 8402.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2.11目至8402.2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02.11目至8402.2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0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02.90 目之貨品。  

8403.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3.10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

目之貨品變更為8403.10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

於40%。 

840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03.90 目之貨品。 

8404.10-8404.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4.10目至8404.2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04.10目至8404.2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0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4.90目之貨品。 

8405.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5.10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

目之貨品變更為8405.10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

於40%。 

840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5.90 目之貨品。 

8406.10-8406.8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06.10目至8406.82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06.10目至8406.82目之貨品,

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06.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6.90 目之貨品。 

84.07-84.08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84.07節至84.08節之貨品;或從任何

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07節至84.08節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

含量不得低於50%者。 

84.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09 節之貨品。 

8410.11- 8410.13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10.11 目至 8410.13 目之貨

品。 

841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0.90 目之貨品。 

8411.11-8411.82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11.11 目至 8411.82 目之貨

品。 

8411.91-8411.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1.91 目至 8411.99 目之貨

品。 

8412.10-8412.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2.10目至8412.80目之貨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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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2.10 目至8412.80目之貨品,

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41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2.90 目之貨品。 

8413.11-8413.8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3.11目至8413.82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3.11目至8413.82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 13.91-8413.9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3.91目至8413.92目之貨品。 

8414.10 - 8414.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4.10目至8414.4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4.10目至8414.4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貨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14.51-8414.5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4.51目至8414.59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4.51目至8414.59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414.60- 8414.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4.60目至8414.8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4.60目至8414.8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41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4.90 目之貨品。  

8415.10- 8415.8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5.10目至8415.83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5.10目至8415.83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41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5.90 目之貨品。  

8416.10 - 8416.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6.10目至8416.3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6.10目至8416.3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16.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6.90 目之貨品。  

8417.10 - 8417.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7.10目至8417.8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7.10目至8417.8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17.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7.90 目之貨品。  

84.1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8節之貨品。 

8419.11- 8419.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19.11目至8419.89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19.11目至8419.89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1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19.90 目之貨品。 

8420.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20.10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

目之貨品變更為8420.10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

於35%。 

8420.91-8420.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20.91 目至 8420.99 目之貨

品。 

8421.11-8421.3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21.11目至8421.39目之貨品;或

 22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21.11目至8421.39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21.91 - 8421.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21.91 目 8421.99 目之貨品。 

8422.11 - 8422.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22.11 目至 8422.4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22.11 目至 8422.4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2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22.90目之貨品。 

8423.10-8423.89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23.10 目至 8423.89 目之貨

品。 

842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23.90 目之貨品。  

8424.10-8424.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24.10目至8424.3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24.10目至8424.3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24.81-8424.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24.81目至8424.89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24.81目至8424.89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42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24.90 目之貨品。 

84.25-84.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25節至84.30節之貨品;或如未

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3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1 節之貨品。 

8432.10- 8432.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2.10 目至 8432.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32.10 目至 8432.8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3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2.90 目之貨品。 

8433.11-8433.6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33.11目至8433.60目之貨品。 

843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3.90 目之貨品。 

8434.10-8434.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34.10目至8434.2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34.10目至8434.2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3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4.90 目之貨品。 

8435.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5.10 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

目之貨品變更為 8435.10 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

於 35%。   

843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5.90 目之貨品。  

8436.10-8436.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6.10 目至 8436.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36.10 目至 8436.8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36.91-8436.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6.91 目至 8436.99 目之貨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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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7.10-8437.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7.10 目至 8437.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37.10 目至 8437.8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437.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7.90 目之貨品。  

8438.10- 8438.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38.10目至8438.8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38.10目至8438.8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者。 

843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8.90 目之貨品.  

8439.10-8439.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9.10 目至 8439.3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39.10 目至 8439.3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39.91- 8439.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39.91 目至 8439.99 目之貨

品。 

8440.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40.10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

目之貨品變更為8440.10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

於35%。 

844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43.90 目之貨品。  

8441.10-8441.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41.10 目至 8441.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41.10 目至 8441.8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4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41.90目之貨品。 

 

8442.10-8442.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42.10目至8442.3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42.10目至8442.3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42.40- 8442.5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42.40 目至 8442.50 目之貨

品。 

8443.11- 8443.6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43.11 目至 8443.6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43.11 目至 8443.6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4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43.90 目之貨品。  

84.44-84.4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44 節至 84.47 節之貨品;或如

未符合稅則分類變更,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48-84.4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48節至84.49節之貨品。 

8450.11-8450.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0.11 目至 8450.2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50.11 目至 8450.2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45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0.90 目之貨品。 

8451.10- 8451.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1.10 目至 8451.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51.10 目 8451.80 目之貨品,

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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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1.90 目之貨品。 

8452.10-8452.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2.10 目至 8452.4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52.10 目至 8452.4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5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2.90 目之貨品。  

8453.10-8453.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3.10 目至 8453.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53.10 目至 8453.8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5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3.90 目之貨品。  

8454.10-8454.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4.10 目至 8454.3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54.10 目至 8454.3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5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4.90 目之貨品。 

8455.10- 8455.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5.10 目至 8455.3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55.10 目至 8455.3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5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55.90 目之貨品。  

84.56-84.6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56節至84.65節之貨品,或如未

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6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66 節之貨品。 

8467.11- 8467.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67.11目至8467.89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67.11目至8467.89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67.91- 8467.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67.91目至8467.99目之貨品。 

8468.10- 8468.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68.10 目至 8468.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68.10 目至 8468.8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6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68.90 目之貨品。 

84.69- 84.7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69節至84.70節之貨品,或如未

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7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1 節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

量不得低於 45%。 

 

84.7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2 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

分類變更,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4.73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84.73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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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4.10-8474.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74.10目至8474.8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74.10目至8474.80 目之貨品,

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47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4.90 目之貨品。  

8475.10-8475.2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5.10 目至 8475.29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75.10 目至 8475.29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7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5.90 目之貨品。  

 

8476.21-8476.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76.21目至8476.89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76.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6.90 目之貨品。  

8477.10-8477.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77.10目至8477.8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77.10目至8477.8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77.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7.90 目之貨品。 

8478.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8.10 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

目之貨品變更為 8478.10 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

於 35%。 

847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8.90 目之貨品。  

8479.10-8479.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79.10目至8479.89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79.10目至8479.89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7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79.90 目之貨品。 

84.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80 節之貨品。 

84.8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81 節之貨品。 

8482.10- 8482.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82.10 目至 8482.8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482.10 目至 8482.80 目之貨

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482.91-8482.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82.91 目至 8482.99 目之貨

品。 

8483.10-8483.6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83.10目至8483.60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483.10目至8483.60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48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483.90 目之貨品。  

84.84–84.8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4.84節至84.85節之貨品;或如未

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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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零件;錄音機及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音紀錄機及重放機; 以及

上述各物之零件及附件 

85.01- 85.02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85.01節至85.02 節之貨品;或從任

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01節至85.02節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

含量不得低於40%。 

85.0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3 節之貨品。 

8504.10-8504.5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4.10 目至 8504.5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04.10 目至 8504.5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5%。 

850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4.90 目之貨品。 

8505.11-8505.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5.11 目至 8505.3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05.11 目至 8505.3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50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5.90 目之貨品。 

8506.10-8506.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6.10 目至 8506.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06.10 目至 8506.8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506.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6.90 目之貨品。 

8507.10-8507.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07.10目至8507.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07.10目至8507.80目之貨品,且其

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507.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7.90 目之貨品。 

8509.10-8509.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09.10目至8509.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09.10目至8509.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0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09.90 目之貨品。 

8510.10-8510.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0.10 目至 8510.3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10.10 目至 8510.3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51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0.90 目之貨品。 

8511.10-8511.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1.10 目至 8511.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11.10 目至 8511.8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51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1.90 目之貨品。 

8512.10- 8512.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12.10目至8512.4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12.10目至8512.4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51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2.90 目之貨品。  

8513.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3.10 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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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貨品變更為 8513.10 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51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3.90 目之貨品。 

8514.10-8514.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4.10 目至 8514.4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14.10 目至 8514.4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51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4.90 目之貨品。 

8515.11- 8515.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5.11 目至 8515.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15.11 目至 8515.8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51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5.90 目之貨品。 

8516.10- 8516.3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16.10目至8516.33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16.10目至8516.33目之貨品,且其

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16.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16.40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目

之貨品變更為8516.40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516.50 - 8516.7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16.50目至8516.79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16.50目至8516.79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516.80 - 8516.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6.80 目至 8516.90 目之貨品。 

8517.11 - 8517.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17.11目至8517.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17.11目至8517.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517.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7.90 目之貨品。 

8518.10-8518.5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8.10 目至 8518.50 目之貨品; 

或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18.10 目至 8518.50 目之貨品,

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5%。 

851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8.90 目之貨品。 

85.19-85.21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85.19 節至 85.21 節之貨品;或從任

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19 節至 85.21 節之貨品,且其區域產

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85.2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22 節之貨品。 

85.23-852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23節至85.24節之貨品。 

852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25節之貨品.或如為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52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26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2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27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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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8.1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28.12目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

分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28.13-8528.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28.13目至8528.30目之貨品;或如

未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2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29 節之貨品。 

8530.10-8530.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30.10目至8530.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30.10目至8530.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3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30.90 目之貨品。 

8531.10- 8531.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31.10目至8531.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31.10目至8531.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53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31.90 目之貨品。 

8532.10-8532.3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32.10 目至 8532.30 目之貨品。 

853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32.90 目之貨品。 

8533.10-8533.4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33.10 目至 8533.40 目之貨品。 

853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33.90 目之貨品。 

85.3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34 節之貨品。  

85.35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85.35節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節之

貨品變更為85.35節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3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85.36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5.3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37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5.3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38 節之貨品。  

8539.10-8539.49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8539.10目至8539.49目之貨品。 

853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39.90目之貨品。 

8540.11-8540.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40.11目至8540.89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40.11目至8540.89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540.91-8540.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40.91 目至 8540.99 目之貨品。 

8541.10-8541.6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41.10目8541.6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變更為8541.10目至8541.60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

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54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41.90 目之貨品。 

8542.10-8542.7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42.10目至8542.7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42.10目至 8542.70目之貨品。 

854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42.90 目之貨品。 

8543.11-8543.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543.11目至8543.89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543.11目至8543.89目之貨品,且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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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54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43.90 目之貨品。 

85.44 - 85.4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5.44 節至 85.48 節之貨品。 

 

 
 
 

第十七類  車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第八十六章 

鐵路或電車道機車、車輛及其零件; 鐵路或電車道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與零件;各種

機械式（包括電動機械）交通信號設備 

86.01- 86.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6.01 節至 86.09 節之貨品。 

 

第八十七章 

鐵路及電車道車輛以外之車輛及其零件與附件 

87.01- 87.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01節至87.04節之貨品,排除從

87.06節之貨品變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5%。 

87.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7.05 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35%。 

87.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06節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

不得低於45%。 

87.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07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7.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7.08 節之貨品。 

8709.11 - 8709.19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8709.11目至8709.19目之貨品,且其

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70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09.90目之貨品。 

87.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10節之貨品。 

87.1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11節之貨品。 

87.1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12節之貨品。 

87.13–87.1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13節至87.14節之貨品;或如未符

合稅則分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871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15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貨值含量不得低於35%。  

871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7.16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太空船及其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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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1 - 88.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88.01節至88.05節之貨品。 

 

 

第八十九章 

傳搏擊浮動構造體 

89.01-89.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89.01 節至 89.08 節之貨品。 

 

 

第十八類  光學、照相、電影、計量、檢查、精密、內科或外科儀器
及器具；鐘錶；樂器；上述物品之零件及附件 
 

第九十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量、檢查、精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零件

及附件 

90.01- 90.0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1 節至 90.02 節之貨品。 

9003.11 - 9003.1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03.11目至9003.19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03.11目至9003.19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0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3.90 目之貨品。  

90.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4 節之貨品。 

9005.10 - 9005.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5.10 目至 9005.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變更為 9005.10 目至 9005.80 目之貨品,且其區域

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0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5.90 目之貨品。 

9006.10 - 9006.6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06.10目至9006.69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06.10目至9006.69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9006.91 - 9006.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6.91 目至 9006.99 目之貨品。 

9007.11 - 9007.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07.11目至9007.2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07.11目至9007.2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07.91 - 9007.9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7.91 目至 9007.92 目之貨品。 

9008.10 - 9008.4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8.10 目至 9008.4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08.10 目至 9008.4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0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8.90 目之貨品。 

9009.11 - 9009.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9.11 目至 9009.3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09.11 目至 9009.3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0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09.90 目之貨品。  

9010.10 - 9010.6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10.10目至9010.60目之貨品;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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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10.10目至9010.6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1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0.90 目之貨品。  

9011.10 - 9011.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1.10 目至 9011.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11.10 目至 9011.8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1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1.90 目之貨品。  

9012.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2.10 目之貨品;或從任何其他目

之貨品變更為 9012.10 目之貨品,且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12. 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12.90目之貨品。 

9013.10 - 9013.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13.10目至9013.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13.10目至9013.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50%。 

901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3.90 目之貨品。 

9014.10 - 9014.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14.10目至9014.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14.10目至9014.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1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4.90 目之貨品。  

9015.10 - 9015.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5.10 目至 9015.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15.10 目至 9015.8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1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5.90 目之貨品。 

90.1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16節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分

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17.10 - 9017.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17.10目至9017.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17.10目至9017.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17.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7.90 目之貨品。  

90.1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18 節之貨品。  

90.19 - 90.2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19節至90.21節之貨品;或如未符

合稅則分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22.12 - 9022.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2.12 目至 9022.3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22.12 目至 9022.3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2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2.90 目之貨品。  

90.2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3 節之貨品。  

9024.10 - 9024.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24.10目至9024.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24.10目至9024.80目之貨品,且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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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24.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24.90目之貨品。 

9025.11 - 9025.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5.11 目至 9025.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25.11 目至 9025.8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25.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5.90 目之貨品。 

9026.10 - 9026.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26.10目至9026.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26.10目至9026.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26.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6.90 目之貨品。  

9027.10 - 9027.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027.10目至9027.8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027.10目至9027.8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27.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7.90 目之貨品。 

9028.10 - 9028.3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028.10 目至 9028.3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28.10 目至 9028.3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28.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28.90 目之貨品。 

9029.10 - 9029.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29.10 目至 9029.20 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29.10 目至 9029.20 目之貨品,且其

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2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29.90 目之貨品。 

9030.10 - 9030.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9030.10目至9030.89目之貨品;或從任

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30.10目9030.89目之貨品,且其區域

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030.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30.90 目之貨品。 

9031.10 - 9031.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31.10 目至 9031.80 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 9031.10 目至 9031.80 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3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31.90 目之貨品。 

9032.10 - 9032.8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32.10 目至 9032.89 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032.10 目至 9032.89 目之貨品,且其

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032.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32.90 目之貨品。 

90.33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0.33 節之貨品。 

 

 

第九十一章 

鐘、錶及其零件 

91.01 - 91.1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1.01 節至 91.14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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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章 

樂器；與其零件及附件 

92.01 - 92.0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 92.01 節至 92.09 節之貨品。 

 

 
第十九類  武器與彈藥；及其零件與附件 
 

第九十三章 

武器與彈藥;及其零件與附件 

93.01 - 93.07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93.01節至93.07節之貨品。 

 

第二十類  雜項製品 
 

第九十四章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類似充填家具；未列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

明標誌、照明名牌及類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9401.10 - 9401.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401.10 目至 9401.80 目之貨品;或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401.10 目至 9401.80 目之貨品,且

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401.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401.90 目之貨品。 

94.0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4.02 節之貨品。 

9403.10 – 

9403.8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403.10目至9403.80目之貨品;或如

未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940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403.90目之貨品。 

94.04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4.04 節之貨品。  

9405.10 - 9405.6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405.10目至9405.60目之貨品;或如

未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40%。 

9405.91 - 9405.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405.91 目至 9405.99 目之貨品。 

94.06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4.06 節之貨品。 

 

第九十五章 

玩具、 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零件與附件 

95.01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5.01 節之貨品。  

9502.1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502.10 目之貨品;或如未符合稅則

分類變更規則者,其區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 40%。 

9502.91 - 9502.99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502.91 目至 9502.99 目之貨品。 

95.03 - 95.0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5.03 節至 95.08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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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六章 

雜項製品 

96.01 - 96.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6.01 節至 96.05 節之貨品。 

9606.10 - 9606.3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606.10 目至 9606.30 目之貨品。

9607.11 - 9607.19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607.11 目至 9607.19 目之貨品。

9607.2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607.20 目之貨品。 

9608.10 - 9608.40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9608.10 目至 9608.40 目之貨品。 

 

9608.50 - 9608.99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9608.50目至9608.99目之貨品。  

9609.10 - 9609.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609.10目至9609.90目之貨品;或從

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9609.10目至9609.90目之貨品,且其區

域產值含量不得低於35%。 

96.10 - 96.12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6.10節至96.12節之貨品。 

9613.10 - 9613.80 從任何其他目之貨品變更為 9613.10 目至 9613.80 目之貨品。 

9613.90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613.90 目之貨品。 

96.14 - 96.18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96.14節至96.18節之貨品。 

 

 
第二十一類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第九十七章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97.01 - 97.05 從任何其他節之貨品變更為 97.01 節至 97.05 節之貨品。 

97.06 從任何其他章之貨品變更為 97.06 節之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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